景德镇高新区人才培训补助实施细则

为加快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实施人才强区政策，提高园区竞争力，根据《景德镇高新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若干政策》通知（景高新党字［2020］16号）文件规定，制定本细则。
一、适用范围
高新区自主引进的主导产业企业员工，且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聘用合同）、正常缴纳社会保险具备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中级技术及以上职称。
高新区自主引进的主导企业指：由高新区自行招商引资，企业市场主体登记、税务等均注册在高新区，并正常纳税的企业（不包括昌飞公司和602所等企业）。
二、政策内容
主导产业人才参加国内组织的一周以内的短期培训班，给予培训费（不含交通、食宿等）50%的补助，每人每年只限享受一次。
三、申报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企业填写《景德镇高新区人才培训补助资金申请表》（附件1），并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申请，提交申请表时一并提供：
（1）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
（2）企业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协议以及费用收据发票等；
（3）培训内容及安排（培训机构盖章）；
（4）企业人才学历证明或职称证书（复印件）；
（5）用人单位工资表及缴纳社会保险的凭证；
（6）企业完税证明及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2.审核。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受理企业申请，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调相关部门核查相关材料的真实性。
[bookmark: _Hlk70434357]3.确定。在有关部门审核的基础上，区人社局提出初步名单，经局务会研究并报区人才办同意后，确定公示名单。
4.公示。研究确定后，在高新区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平台对拟确定的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bookmark: _Hlk70434278][bookmark: _Hlk70434376]5.发放。公示期满无异议，由区人社局负责组织发放。金额超过20万元的，报请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研究同意后组织发放。
四、附则
1.本细则中提到的人才培训补助是高新区吸引、支持人才来区创新创业的措施，不计入企业人才薪酬，企业需按时足额发放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报酬。
2.人才培训补助每半年组织申报一次，每年6月、12月为集中申报期，每次申报需按首次申报提供相关材料。
3.人才培训补助在人才基金中列支，超出部分由区财政补助。
4.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实施，由高新区人社局负责解释。
景德镇高新区人才培训补助资金申请表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培训详细地点
	


	企业人才培训情况说明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业务经办部门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企业共计派遣     名企业人才参加培训，共计花费      元，按照文件50%补贴标准，同意拨付补贴资金总额¥      元。

经办人：     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年    月     日

	区人社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招商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市监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税务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人才办（组宣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
景德镇高新人才培养补贴实施细则

为加快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实施人才强区政策，提高园区竞争力，根据区党工委、管委会《景德镇高新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若干政策》通知（景高新党字［2020］16号）文件规定，制定本细则。
一、适用范围
高新区自主引进的主导企业与高校联合开展定向培养的全日制研究生及通过校企定向培训班所招收的学生。
高新区自主引进的主导企业指：由高新区自行招商引资，企业市场主体登记、税务等均注册在高新区，并正常纳税的企业（不包括昌飞公司和602所等企业）。
二、政策内容
园区主导产业企业与高校联合开展定向培养的全日制研究生，给予在校期间每人每年1万元的生活补助，最长不超过3年；园区主导产业企业通过校企定向培训班所招收的学生，给予在校期间每人每月500元的生活补助，最长不超过2年。
三、申报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企业填写《景德镇高新区人才培养补贴资金申请表》（附件1），并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申请，提交申请表时一并提供：
（1）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
（2）企业与高校签订的人才培养协议（复印件）；
（3）企业与培养人签订的协议（复印件）；
（4）培养人员身份证、学历证明（复印件）。
2.审核。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受理企业申请，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调相关部门核查相关材料的真实性。
3.确定。在有关部门审核的基础上，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初步名单，经局务会研究并报区人才办同意后，确定公示名单。
4.公示。研究确定后，在高新区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平台对拟确定的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5.发放。公示期满无异议，公示期满无异议，由区人社局负责组织发放。金额超过20万元的，报请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研究同意后组织发放。
四、附则
1.本细则中提到的人才培养补贴是高新区吸引、支持人才来区创新创业的措施，不计入企业人才薪酬，企业需按时足额发放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报酬。
2.人才培养补贴每半年组织申报一次，每年6月、12月为集中申报期，每次申报需按首次申报提供相关材料。
3.人才培养补贴在人才基金中列支，超出部分由区财政补助。
4.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实施，由高新区人社局负责解释。


景德镇高新区人才培养补贴资金申请表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人才培养详细地点
	


	企业人才培养情况说明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业务经办部门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企业共计开展定向培养全日制研究生     名，同意拨付补贴资金总额￥    元。该企业共计开展定向培养全日制本科生   名，按照500元/人/月标准，同意拨付补贴资金总额 ￥    元。
经办人：      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年    月     日

	区人社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招商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市监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税务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人才办（组宣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
景德镇高新区引才费用补贴实施细则

为加快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实施人才强区政策，提高园区竞争力，根据区党工委、管委会《景德镇高新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若干政策》通知（景高新党字［2020］16号）文件规定，制定本细则。
一、适用范围
高新区自主引进的主导产业企业通过猎头公司或人才中介机构引进的外地人才与单位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聘用合同）、正常缴纳社会保险的专科及以上或中级职称及以上的企业员工。
高新区自主引进的主导企业指：由高新区自行招商引资，企业市场主体登记、税务等均注册在高新区，并正常纳税的企业（不包括昌飞公司和602所等企业）。
二、政策内容
园区企业通过猎头公司、人才中介机构引进人才支付的猎头、中介费用给予50%的补贴，最高不超过10万元/年。对成功应聘高新区企业的外地人才，经认定，根据学历层次和技术等级给予在园区应聘期间食宿补贴，最长时间期限为7天。具体标准为：大专毕业生200元/天、本科毕业生或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400元/天、硕士研究生或具备副高职称及以上的600元/天。
三、申报程序
（一）企业申报引才费用补贴
1.申请。符合条件的企业填写《引才费用补贴资金申请拨付表》（附件1），并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申请，提交申请表时一并提供：
（1）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
（2）与猎头公司、人才中介机构签订的协议以及所支付的发票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3）与引进人才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为其购买的社保等证明（复印件）；
（4）企业人才学历证明或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
（5）用人单位工资表及缴纳社会保险的凭证；
（6）企业完税证明及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2.审核。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受理企业申请，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调相关部门核查相关材料的真实性。
3.确定。在有关部门审核的基础上，区人社局提出初步名单，经局务会研究并报区人才办同意后，确定公示名单。
4.公示。研究确定后，在高新区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平台对拟确定的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5.发放。公示期满无异议，由区人社局组织发放。金额超过20万元的，报请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研究同意后组织发放。
（二）人才申报食宿补贴
1.申请。符合条件的应聘人才填写《应聘人才食宿补贴资金申请拨付表》（附件2），并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申请，提交申请表时一并提供：
（1）来景应聘时住宿餐饮发票（原件）；
（2）本人身份证、学历证明或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
（3）与园区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4）用人单位工资表及缴纳社会保险的凭证；
（5）企业完税证明及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2.审核。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受理企业申请，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调相关部门核查相关材料的真实性。
3.确定。在有关部门审核的基础上，区人社局提出初步名单，经局务会研究并报区人才办同意后，确定公示名单。
4.公示。研究确定后，在高新区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平台对拟确定的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5.发放。公示期满无异议，由区人社局负责组织发放。金额超过20万元的，报请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研究同意后组织发放。
四、附则
1.本细则中提到的人才培训补助是高新区吸引、支持人才来区创新创业的措施，不计入企业人才薪酬，企业需按时足额发放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报酬。
2.引才费用补贴每半年组织申报一次，每年6月、12月为集中申报期，每次申报需按首次申报提供相关材料。
3.引才费用补贴在人才基金中列支，超出部分由区财政补助。
4.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实施，由高新区人社局负责解释。

              
                   










景德镇高新区引才费用补贴资金申请表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猎头公司及中介机构用于引才费用情况说明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业务经办部门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企业用于支付猎头公司及人才中介机构引才费用     元，同意拨付补贴资金总额¥     元。

经办人：     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年    月     日

	区人社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招商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市监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税务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人才办（组宣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
景德镇高新区应聘人才食宿资金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片

	籍  贯
	

	学历学位
	
	专    业
	
	

	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
	
	

	身份证号
	
	是否缴纳社会保险
	
	

	工作单位
	

	申请金额
	
	申请年度
	

	开户银行
	
	账    号
	

	单位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个人联系电话
	

	申请人声明：本人在此承诺所提交的表格、相关证件、工作关系、社保等材料真实有效。因提供不真实、虚假、伪造的信息资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业务经办部门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人才应聘期间共计住宿    天，按照每天    元标准，同意拨付补贴资金总额 ¥      元。（备注：补贴最长期限为7天）


经办人：                  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年   月   日

	区人社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招商局意见：




	区市监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税务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人才办（组宣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
[bookmark: _GoBack]
